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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贿赂犯罪是我国历朝历代以来的一大社会顽疾，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受贿犯罪严重腐蚀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
惩治贿赂犯罪不仅是法制建设的需要，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党和国家一贯重视对受贿犯罪的惩治。
近年来，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开展，大量的受贿犯罪特别是一批大案要案得到了揭露和惩处，这不仅
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也有利保障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受贿犯罪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受贿犯罪又出现了很
多新的形式，更趋于隐蔽和智能化，原有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显露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造成了法
律适用上的很多疑难问题和争议。

　　实践中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上的支持和跟进。
作为刑法的重要罪名之一，受贿犯罪历来是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自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颁布以后，
受贿犯罪研究的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成果颇丰。
但是以往的论著更多侧重于理论，密切贴近司法实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针对司法实践手段翻新、形式多变的受贿犯罪，继续展开务实而深入的研究，无论对于完善立法还是
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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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者认为，职业俱乐部之间的足球赛事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足球裁
判是凭借自己的专业足球知识参与某项赛事的人员，因此他们的裁判活动事实上是某项足球比赛-商业
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裁判员在此过程中收受贿赂，其行为性质就是商业受贿，应当按照商业受贿罪
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严肃处理足球&ldquo;黑哨&rdquo;腐败问题的通知》也指出
：&ldquo;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
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
&rdquo;在实务中，公诉部门对于体育裁判受贿也是以此罪名提起公诉。
　　无罪论者认为，足球裁判员在足球职业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是基于其与中国足协之间的约请合
同，两者是行业管理关系和经济合同的双重关系，其裁判活动不具有公务活动的性质，故&ldquo;黑
哨&rdquo;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同时，中国足协木是公司、企业，加之足球裁判员也不是中国足协的工
作人员，所以，足球裁判员在足球比赛中并不具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身份，故对&ldquo;黑哨&rdquo;
行为也不能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
　　由上述观点可知，本案&ldquo;黑哨&rdquo;行为的问题焦点在于中国足球协会聘请的在足球比赛
中从事裁判工作的裁判员是否属于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也即国家工作人员。
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ldquo;黑哨&rdquo;行为构成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
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则&ldquo;黑哨&rdquo;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既不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那么&ldquo;黑哨&rdquo;行为便不构成犯罪。
所以，&ldquo;黑哨&rdquo;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的认定上来。
如上所述，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的认定的唯一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ldquo;从事公务&rdquo;。
因此，对于本案被告人龚建平在职业联赛中的裁判行为是否是&ldquo;从事公务&rdquo;将成为本案定
罪的关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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